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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理事会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 日第 137 次  

会议就第十八批损失为 100,000 美元以上的个人  

索赔(“D”类索赔)第二部分作出的决定  

 理事会，  

 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规则》”)第 38 条，收到  “D2”专员小组就

第十八批损失为 100,000 美元以上的个人索赔(“D”类索赔)第二部分提出的报告和

建议，共涉及 383 项索赔，1 

 1. 核可专员小组提出的建议，并据此，  

 2. 决定根据《规则》第 40 条，核可报告所涉索赔的建议赔偿额。根据该报告

表 2 所载的建议按国宾或国际组织分列的赔偿总额如下：  

提交国家或国际组织  
建议给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建议不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索  赔  额  
(美元) 

建议索赔额  
(美元) 

阿尔及利亚 - 1 517,301.02 nil 

阿根廷 1 - 555,873.00 148,555.62 

巴  林 - 2 5,997,440.00 nil 

                                                 
1 报告的案文载于 S/AC.26/2004/5 号文件。根据《规则》(第 30 条第 1 款和

第 40 条第 5 款)关于保密的规定，有关向每一名个人索赔人支付的金额的资料将不

予公布，但是将分别提供给各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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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国家或国际组织  
建议给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建议不予赔偿的  
索赔件数  

索  赔  额  
(美元) 

建议索赔额  
(美元) 

加拿大 7 2 4,375,940.66 805,685.77 

塞浦路斯 - 1 5,222,000.00 nil 

丹  麦 1 - 87,044.98 13,829.47 

埃  及 8 1 42,137,666.62 2,381,964.58 

法  国 1 1 1,176,840.90 56,085.46 

德  国 1 - 682,803.71 10,600.00 

希  腊 1 1 971,583.47 47,299.88 

印  度 7 3 12,523,464.06 3,239,303.85 

日  本 1 - 326,025.95 66,232.84 

约  旦 104 18 141,872,842.78 21,914,073.85 

科威特 125 30 166,860,132.88 83,921,501.49 

黎巴嫩 2 1 1,393,359.28 545,671.48 

巴基斯坦 8 1 3,638,434.27 358,711.40 

沙特阿拉伯 2 2 1,229,175.44 81,376.28 

索马里 1 - 184,221.45 123,796.82 

苏  丹 2 - 3,832,114.57 108,096.2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 1,658,778.13 1,049,310.69 

突尼斯 1 - 6,404,375.00 227,975.30 

联合王国 8 3 5,180,231.51 1,255,163.53 

美  国 8 2 9,177,311.07 2,747,393.77 

也  门 8 1 12,311,683.50 5,083,057.03 

开发计划署驻科威特办事处 1 - 207,311.42 86,837.11 

开发计划署驻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办事处 

1 - 4,440,170.00 2,790,246.86 

开发计划署驻华盛顿办事处 2 1 350,167.82 48,695.77 

难民署驻加拿大办事处 1 - 1,940,575.30 99,138.10 

近东救济工程处驻加沙办事处 1 - 120,415.22 10,276.82 

合  计 306 71 435,375,284.01 127,220,880.00 

 3. 注意到正如报告第六段所提到的，在专员小组审查这批索赔的过程中，索

赔人撤回了六项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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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申在资金到位之后，将按照第 227 号决定(S/AC.26/Dec.227(2004))付款，

但十项索赔(索赔编号是：PK 3001941 (79,560.86 美元)、LB 3000550 (56,738.89 美

元 )、LB 3000626 (76,897.80 美元 )、 JO 3003937 (84,700.35 美元 )、 JO 3004851 

(156,804.42 美元)、JO 3004863 (34,615.06 美元)、JO 3004710,(91,802.49 美元)、JO 

3004840 (41,537.51 美元)、JO 3003764 (47,453.21 美元)、JO 3004103 (66,970.13 美

元))的部分赔偿额除外，这部分赔偿额合计为 737,080.72 美元，暂停支付。“D2”

专员小组在其报告和建议的第 33 至 96 段里提请理事会注意这些索赔，这些索赔涉

及原先已付款的“C”、“D”和“E”类索赔。理事会指示秘书处通知有关政府，

请它们考虑采取适当行动收回向“C”、“D”和“E”类索赔人(索赔编号是：KW 970211 

(79,560.86 美元)、KW 1289272 (56,738.89 美元)、KW 1061666 (76,897.80 美元)、KW 

3007565 (84,700.35 美元)、KW 3007507 (156,804.42 美元)、IN 3000891 (257,591.70

美元)、KW 3005243 (120,619.00 美元)、KW 4004586 (41,537.51 美元)、JO 1601217 

47,453.21 美元)、KW 4003466 (125,176.47 美元))支付的合计为 1,047,080.21 美元的

款项并退还给赔偿基金。  

5.  忆及在按照第 227 号决定付款后，并且根据第 18 号决定(S/AC.26/Dec.18 

(1994))规定的条件，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应该在收到付款后六个月内按核可的数

额向指定的索赔人发放收到的赔偿金，并应最晚在这一时限到期后三个月内提供有

关发放情况的资料，  

6. 请执行秘书向秘书长、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以及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各

提供一份报告的副本。  

 

--  --  --  --  -- 

 


